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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式五 

法院訴訟輔導科意見箱取件登記簿 

取件日期 
投書人 已予解答 

(請打勾) 

不予解答 

及其理由 姓名 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 

     

     

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九日司法院院台廳司四字第0980003185號函修正下達名稱及全文31點；並自即日起生效
【法規來源】法院訴訟輔導科為民服務實施要點§26




